


1

目录

1 概述 ........................................................................................................................... 1

1.1 项目由来 .............................................................................................................1

1.2 公众参与整体情况 .............................................................................................1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 3

2.1 公开内容及时限 .................................................................................................3

2.2 公开方式 .............................................................................................................3

2.3 公众意见情况 .....................................................................................................4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 5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5

3.2 公示方式 .............................................................................................................5

3.3查阅情况 ............................................................................................................15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15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 15

5 报批前公开情况 ..................................................................................................... 16

6 诚信承诺 ................................................................................................................. 19



1

1 概述

1.1 项目由来

204省道（原 123省道）是江苏省省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江苏省中西部

地区的纵向通道，是南京、高淳间的传统出行通道。204省道也是南京市公路网

中射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串联了南京至宣城的江宁、溧水、高淳等城市节点，是

规划干线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204省道在南京都市圈层面位于宁淮宣城市发展轴线，沿线串联了淮安、南

京、宣城等城市节点；在都市区层面位于航空发展轴线，串联了江北新区、江宁

区、溧水区以及高淳区。

204省道溧水段二期改扩建工程分为两段，其中江宁溧水界至溧水经济开发

区规划一路段，路线长约 1.4公里；洪张线至溧水高淳界段起自 204省道溧水段

一期改扩建工程终点，经蒲塘、和凤，止于溧水高淳界，路线长约 25公里。

本项目采用一级公路标准，主线设计速度 80km/h，辅道设计速度 40km/h。

江宁溧水界至溧水经济开发区规划一路段采用设置辅路的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

标准，路基宽度 47.5米；洪张线至 341省道段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路基宽度 33米；341 省道至溧水高淳界段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路基

宽度 25.5米。

建设项目的开发建设或多或少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

不利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项目地周边地区公众的利益。根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国家鼓励公众（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参与环境影响评价，以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

1.2 公众参与整体情况

2023年 5月 20日，南京市溧水区交通运输局委托江苏智泓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开展 204省道溧水段二期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环评机构环境影响评价全过程管理的通知》（宁环办

〔2020〕144号）等文件的相关要求，南京市溧水区交通运输局分阶段开展了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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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

2023年 5月 27日，进行了首次公示，公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

2025年 5月至 2025年 7月，在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官网、扬子晚报和公

路沿线村庄等场所张贴公告，公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征求公

众对本工程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

2025年 9月 25日，在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官网进行了全本公示，公示有

效时间为 5个工作日。

2026年 3月 12日，在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官网进行了报批前全本公示，

公示有效时间为 5个工作日。



3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时限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3年 5月

27日在江苏智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评价单位）网站对建设项目信息进行了第

一次公示（网址：http://www.jszhihong.com/NewsDetail.aspx?ID=173）。公示内容

包括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建设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

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及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同时，提供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的下载链接，并就此在网上征询

公众对该项目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次信息公示后，未收到公众意见和信息。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采用网络公示，公示网址为江苏智泓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网站，公示日期为 2023年 5月 27日，公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网站选取

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网站截图见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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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公示网站截图（2023 年 5 月 27 日）

2.2.2 其他

无

2.3 公众意见情况

在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期间，未收到项目所在地公众关于本工程环境

影响方面的意见。



5

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第一次征求意见稿：

公示时间：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5年 5月 6日在江苏智

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

公示内容：建设项目概要、主要影响、环境保护措施、结论、征求意见稿查

阅方式、征求意见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索取方式。

公示时限：公示时限为 2025年 5月 6日—5月 19日。

在网络公示期间，建设单位通过报纸、现场张贴公告的形式对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进行同步公示。

符合性分析：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2025年 5月 6日—5月 19日，满足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报纸公示在 10 个工作日内同步刊发了两次信息公示。公示内

容及公示期限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

公示时间：建设单位于 2025年 7月 11日在溧水区人民政府网站对本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公示。

公示内容：建设项目概要、主要影响、环境保护措施、结论、征求意见稿查

阅方式、征求意见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等，以及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公众意见表的索取方式。

公示时限：公示时限为 2025年 7月 11日—7月 24日。

符合性分析：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2025年 7月 11日—7月 24日，满足 10

个工作日的要求。公示内容及公示期限均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

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于 2025年 5月 6日在江苏智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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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公示，网络公示时间：2025年 5月 6日起，公示有效期为 10个工作日。

网站截图见图 3.2-1；第二次网络公示：于 2025年 7月 11日在南京市溧水区人

民政府网站进行了补充公示，网络公示时间：2025年 7月 11日起，公示有效期

为 10个工作日。网站截图见图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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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项目环评第二次公示网站截图（2025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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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项目环评第二次补充公示网站截图（2025 年 7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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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建设单位在第二次全文公示的 10个工作日内，于 2025年 5月 10日及 2025

年 5月 12日在《扬子晚报》上进行了报纸公示，《扬子晚报》为南京市主流报纸，

公众易于接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

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2和图 3.2-3。

图 3-3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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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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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本项目的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是在沿线涉及的敏感点进行的，公示时间

是 2025年 5月 6日—5月 19日，并附有环评单位和建设单位的联系方式。现场

张贴照片见图 3.2-4。

高淳区者家桥 骆驼桥

吴巷村 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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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家村 刘家村

沈家山 王家庙

前胡村 黄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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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头谢家 新庄村

路家 大杨古埭

理村 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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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堆铺 关家

图 3-5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现场张贴公示

张贴公示的地点均为沿线敏感点，基本为居民居住地，张贴位置较明显，属

于《办法》要求的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符合《办法》要求。

3.3查阅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在网络公示的内容里提供了征求意见稿查阅

联系方式，并在报纸公示和张贴公示中均提供了征求意见稿查阅联系方式，在建

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处准备了征求意见稿的纸质报告，并在所有公示方式内均告知

了公众可以网络公示查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或在环评单位和建设单位

查阅纸质报告。

根据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的实际情况，未有公众联系环评单位或前往环评单

位处查阅纸质报告。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公示期未收到公众提出的反馈意见。

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本次公众参与过程中，我单位未收到公众关于本工程环境影响的反馈意见或

建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不需要组织深度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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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报批前公开情况

项目报批前在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了 2次公示，第一次为 2025

年 9月 25日，向公众公示拟报批的《204省道溧水段二期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

报告书全本公示本》和《204省道溧水段二期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说明》，全本公示中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为对 4处敏感点采取 3m高声屏障措施；

对 11处敏感点采取安装隔声窗措施；对 2处敏感点预留 3m高声屏障措施；对 2

处敏感点预留安装隔声窗措施。

经现场走访并与街道、社区等多方沟通，了解到沿线公众对安装隔声窗的被

动降噪措施接受度较低。

为积极响应公众诉求，切实降低交通噪声影响，我单位会同设计单位及相关

部门进行了多轮研究论证。经综合研判，现决定对原降噪方案进行优化调整：取

消全部拟设置的隔声窗（被动措施）及预留措施方案，统一调整为建设主动式声

屏障的降噪措施。此次调整旨在通过更直接、高效的工程手段，从源头加强对噪

声的阻隔，以期提升公众满意度和人居环境品质。

目前，方案调整已完成。依据相关规定，现于 2026年 3月 12日对调整后的

方案启动报批前的公示工作，以再次征询公众意见。

第一次全本公示

公开时间：2025年 9月 25日。

公开内容：204省道溧水段二期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全本公示和公参说

明。

网络公示链接为：

http://www.njls.gov.cn/lsqrmzf/202509/t20250925_5656989.html。

公示平台：溧水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符合性分析：在政府官方网站发布公示文件，网络平台选取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



17

图 5-1 项目环评全本公示网站截图（2025 年 9 月 25 日）

第二次全本公示

公开时间：2026年 3月 12日。

公开内容：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公众参与说明。

网络公示链接为：

http://www.njls.gov.cn/lsqrmzf/202603/t20260312_5804395.html。

公示平台：溧水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符合性分析：在政府官方网站发布公示文件，网络平台选取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要求。目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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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




